三城管〔2022〕83号                 签发人：孙会方
                                     办理结果：A
对市政协七届七次会议第155号提案的答复
杨宗智委员、李少红委员、张险峰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市民购物应留足免费停车时间”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城镇化建设速度的加快，我市机动车数量迅猛增长,而我市城区道路相对狭窄，适合施划停车泊位的路段较少，老旧小区大多没有配套建设停车场或车库，公共停车场建设存在不足，机动车保有量的快速增加与停车资源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停车难的问题成为人民群众关注的重点。

为有效解决市民群众停车难的问题，我市出台了《关于印发三门峡市智慧停车管理系统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三文创〔2018〕12号），启动了三门峡智慧停车项目。依据《河南省三门峡市公安局委托书》“将三门峡市中心城区道路红线内公共停车位以及《三门峡市城市停车设施专项规划（2016-2030）》规划范围涉及的路内及路外公共停车场投资建设经营权和管理权授予三门峡智慧停车服务有限公司”，该项目提高了泊位使用效率，有效增加泊位动态供给数量，全面缓解停车难问题。
为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形成机制，规范车辆存放服务收费行为，促进停车设施建设，提高停车资源配置效率，我市发改部门牵头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对免费停车时间进行了规定。按照《关于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要求，公共路旁和购物专用（自建）停车场、道路红线外公共停车场属于自主定价范围，实行市场调节价，其免费停车时间由经营者自主决定。
针对沿街商铺擅自设置隔离桩等障碍物影响车辆停放的问题，我局将一是开展“清障行动”，联合公安部门全面清除人行道、广场、游园等擅自设置的，影响行人、车辆通行的车位锁、隔离桩、栏杆、射灯等各类障碍物。二是安排执法人员加大巡查力度和密度，对擅自放置影响行人通行、车辆停放的锥桶等进行清理。

三是抓好舆论宣传。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广泛宣传擅自设置路障的危害。坚持整治、疏导、宣传三结合，增进市民和社会各界的广泛理解和支持；同时，公布投诉电话12345、12319，积极受理群众投诉，及时解决群众诉求。

下一步，我局将会同市公安局各尽其职，齐心协力共同改善城区停车环境条件，有效解决“停车难”问题。

感谢您对城市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希望继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2022年8月1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市城管局  2930829  联系人：胡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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